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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农村综合服务社改造建设规范标准 


一、基本构成 
　　（一）具备与当地经济发展程度相适当的营业和服务场所，有日用消费品连锁店和农资供应连锁店。 
　　（二）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情况，设立农副产品收购、代购点、废旧物资回收站。 
    （三）具备条件的地方，可联合相关部门，逐步增加体育场、老年活动室、阅览室或精神文明活动室等文化娱乐设施。 
     （四）有与经营规模与经营范围相适应的仓储设施，有基本的消防设施或消防器材。

（五）有与电子商务经营与电子商务便民服务相适应的信息化设备和软件，有基本的电子商务运营能力。
     二、基本服务项目 
      （一）有日用消费品销售、农业生产资料供应和农副产品收购等农民生产生活需要的基本经营服务项目。农业生产资料和日用消费品实行连锁经营，商品配送率达50%以上。 
      （二）具备条件的可设立庄稼医院，开展测土配方、测土施肥、病虫害防治等服务;能够为农民提供大件农机具租赁和大宗农副产品的代购、代销服务。 
     （三）能够提供电话预约服务，做到随叫随到，送货上门，送农资到田间地头。 
     （四）根据农民实际需要，逐步增加文化、体育、娱乐、休闲等服务项目。

（五）在电子商务平台注册店铺或服务站点，提供便民服务或网络代销代购。
 三、相应管理制度 
     （一）有熟悉农村情况和市场经济知识的经营管理人员;各岗位的从业人员都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具有与其岗位相适应的业务知识和技术水平。 
     （二）有健全的组织管理制度、经营管理制度和财务管理办法，管理严格。 
     （三）经营场所统一使用新的供销合作社标识，店面整洁，农资营业场地与生活消费品营业场地严格隔开。 
　　四、诚信经营 
（一）证照齐全，合法经营；有服务公约，热诚服务，礼貌待客。

（二）商品来源渠道可靠，建立商品准入和可追溯制度，对进货渠道和供货商进行登记管理。保证商品质量安全，不能有假冒伪劣商品。 
     （三）所有商品都明码标价，有条件的地方实行开架经营。向顾客承诺不销售假冒伪劣商品。使用检定合格、未超过检定周期的计量器具。
附件2：     

农村综合服务社星级社改造建设规范标准 

（一）五星级社

1、应具备日用消费品销售、农资商品销售、农产品收购、农化服务项目。其他经营性服务项目不少于4种；其他公益性服务项目不少于4种。

2、总建筑面积不低于500 平方米，其中日用消费品门店面积不低于100平方米，农资门店不低于80平方米，室外活动面积不低于300平方米。

3、日用消费品门店配送率不低于80%，经营单品不低于2000种，年销售额不低于50万元。农资门店配送率不低于80%，年销售额不低于80万元。

4、室内通风、明亮，门窗、墙面、屋顶、地面、设施设备及用品整洁；室外整洁，进行必要的绿化美化，道路平整硬化。

5、具有完整的卫生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从业人员管理制度、消防制度、安全管理制度、商品质量保证制度、商品质量承诺制度等。

6、具有必需的信息化及通讯设备，按规定配备灭火器、消防栓等消防设施、器材。

7、经营性门店应具有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许可证等,并规范使用中国供销合作社标识。

8.在电子商务平台注册店铺或服务站点，年销售额不低于3万元。
（二）四星级社

1、应具备日用消费品销售、农资商品销售、农产品收购、农化服务项目。其他经营性服务项目不少于3种；其他公益性服务项目不少于3种。

2、总建筑面积不低于300 平方米，其中日用消费品门店面积不低于80平方米，农资门店不低于60平方米，室外活动面积不低于150平方米。

3、日用消费品门店配送率不低于70%，经营单品不低于1500种，年销售额不低于20万元。农资门店配送率不低于70%，年销售额不低于50万元。

4、室内通风、明亮，门窗、墙面、屋顶、地面、设施设备及用品整洁；室外整洁，进行必要的绿化美化，道路平整硬化。

5、具有完整的卫生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从业人员管理制度、消防制度、安全管理制度、商品质量保证制度、商品质量承诺制度等。

6、具有必需的信息化及通讯设备，按规定配备灭火器、消防栓等消防设施、器材。

7、经营性门店应具有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许可证等,并规范使用中国供销合作社标识。

8.在电子商务平台注册店铺或服务站点，年销售额不低于1万元。
（三）三星级社

1、应具备日用消费品销售、农资商品销售、农产品收购、农化服务项目。其他经营性服务项目不少于2种；其他公益性服务项目不少于2种。

2、总建筑面积不低于200 平方米，其中日用消费品门店面积不低于50平方米，农资门店不低于40平方米，室外活动面积不低于100平方米。

3、日用消费品门店配送率不低于60%，经营单品不低于1000种，年销售额不低于15万元。农资门店配送率不低于70%，年销售额不低于30万元。

4、室内通风、明亮，门窗、墙面、屋顶、地面、设施设备及用品整洁。

5、具有完整的卫生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从业人员管理制度、消防制度、安全管理制度、商品质量保证制度、商品质量承诺制度等。

6、具有必需的信息化及通讯设备，按规定配备灭火器、消防栓等消防设施、器材。

7、经营性门店应具有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许可证等,并规范使用中国供销合作社标识。

8.在电子商务平台注册店铺或服务站点，年销售额不低于0.5万元。
附件3：           

农村综合服务社星级社2020年度创建名额分配表
	星级

个数
	五  星
	四  星
	三  星
	小  计

	银川市供销社
	6
	12
	18
	36

	金凤区供销社
	1
	2
	3
	6

	灵武市供销社
	1
	2
	3
	6

	贺兰县供销社
	2
	4
	6
	12

	永宁县供销社
	2
	4
	6
	12

	石嘴山市供销社
	4
	8
	9
	21

	平罗县供销社
	2
	4
	6
	12

	惠农区供销社
	1
	2
	3
	6

	吴忠市（利通区）供销社
	2
	4
	6
	12

	青铜峡市供销社
	1
	2
	4
	7

	盐池县供销社
	2
	4
	6
	12

	同心县供销社
	2
	4
	6
	12

	固原市供销社
	8
	18
	21
	47

	原州区供销社
	2
	4
	6
	12

	彭阳县供销社
	2
	4
	6
	12

	西吉县供销社
	1
	2
	3
	6

	隆德县供销社
	1
	2
	3
	6

	泾原县供销社
	1
	2
	3
	6

	中卫市供销社
	3
	6
	6
	15

	中宁县供销社
	1
	2
	3
	6

	海源县供销社
	1
	2
	3
	6

	合 计
	46
	94
	130
	270


附件4：

农村综合服务社星级社申报表

填报单位：                  （盖章）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申报单位名称
	

	申报星级
	

	申

报

理

由

（对照星级评定标准填写）
	

	县（区）级社审查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级社审查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自治区供销社审查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5：

农村综合服务社星级社申报汇总表

填报单位：                   （盖章）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市县（区）级社
	申报“五星级”

单位名称
	申报“四星级”

单位名称
	申报“三星级”

单位名称

	
	
	
	
	

	
	
	
	
	

	
	
	
	
	

	
	
	
	
	

	
	
	
	
	

	
	
	
	
	

	
	
	
	
	

	
	
	
	
	

	
	
	
	
	

	
	
	
	
	

	
	
	
	
	

	
	
	
	
	

	
	
	
	
	

	
	
	
	
	

	
	
	
	
	

	
	
	
	
	


